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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考
	一、本表填妥後請逕繳諮詢服務小組，完成登記作業。
二、如有任何問題，請逕向諮詢服務小組洽詢。

	收  件  人
單位及姓名
	中科院     所      組
姓名：
電話：

	檢附公告證明影本予以佐證。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軍民通用科技業界合作研究計畫
業界合作意願書
            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有效運用所專精的工程技術能量，為促進對國家社會與國防軍需產業之發展，同意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所(以下簡稱貴院)，以下列原則進行軍民通用科技合作研究計畫：
契約編號：                   
一、本意願書用以表達本公司與貴院         所合作意願，作為貴院擬向補助機關申請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經費之書面證明。
二、合作領域包括通訊與光電、機械與運輸、材料與化工等三領域之合作研究研製技術(擇相關項目)。合作個案由雙方洽商議定，並應另簽定合作契約以資遵行。並得依合作研究作業要求，由貴院向補助機關申請研發經費。
三、合作範圍包括技術授權、委託分包研究、共同使用研發資源、人員訓練與科技諮詢等事項。
四、合作資源包括所屬專業人員、場地設施、儀器設備及經費，具體內容於合作契約內訂定之。
五、合作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利益分配，本公司同意依相關法令及互惠原則於合作契約內訂定之。
六、本公司同意遵守國家機密保護相關法令及合作個案所簽定的保密協定。
七、本合作意願書自簽署日起，有效期為期一年。



公司
印鑑章
負責人
簽章

簽署人：                公司
代表人：董事長
授權代理人：總經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軍民通用科技業界合作研究計畫
業界合作保密切結書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茲因參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所（以下簡稱乙方）契約編號：                研製，申請軍民通用科技業界合作研究計畫，基於國家利益，除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刑法等規定」及相關保密作業規定外，甲方同意簽訂本切結書日起。遵守本切結書以下之約定事項：
第一條  甲方應保密者，包含甲方及其工作人員因執行任務之關係而知悉、取得、閱覽或自乙方取得之公文、程式、記錄、方法、設計、圖樣、規格、說明、圖表、磁片（帶）、錄音（影）帶、設備、光罩或其他任何相類似之文書媒體或資料。
第二條  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刑法等相關保密作業規定及前條之規定，甲方應保密之資料，無論其為任何形式或附著於任何媒體，均不得洩漏或交付予他人。甲方如有違反之情事，除應賠償乙方所受之損害外，並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刑法等法律規範移送國家司法機關偵辦。
第三條  甲方應以書面要求工作人員遵守本協議書之規定，於甲方工作人員離職後亦同。如有違反，甲方應與行為人連帶負責。
第4條 本切結書不因本合作計畫終止、解除或無效而失其效力。


立書人：                公司
公司負責人：
地  址：
公司
印鑑章
負責人
簽章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16頁，共90頁

第4頁，共90頁
聲 明 書
立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執行單位）執行中科院(                            ) 軍民通用科技業界合作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已符合下列規定，特此聲明：
一、本執行單位已符合「業界參與軍民通用科技業界合作研究計畫合作研究契約書」之規定：
(一)執行本計畫限於在中華民國所管轄地區或範圍內之廠房、設備、人員、能量等，嚴禁赴中國大陸地區進行本計畫；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之股權狀況，並無登記為有中資及僑外資情事。
(二)執行本計畫不得對本院人員及產學研合作委員會委員給予期約、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如有違反本條之規定，乙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三)執行本計畫應自行履約本計畫研製標的之主要項目，不得分包及轉包予其他廠商實施。（本案試製項目如涉及策略聯盟，並考量品質要求時，得依其分件屬性併行申請建立合作研究供應商名冊。）
(四)三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二、前開認定責任，由本執行單位承擔。 
此致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bookmark: _GoBack]立書人：
代表人：                     (蓋公司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